


第一节 运 输

一、运输流向

1938 年，四川形成六大煤炭运输

流向区域。其中，川西彭灌区包括岷江

上游及都江堰灌区彭县、灌县、大邑、

邛崃、崇庆等地多为土窑，主供成都工

业民用煤及各县场镇；犍、乐、屏岷江

流域区包括犍为、乐山、屏山等县，其

岷江西岸马庙溪、黄丹、石麟、太平寺

等地煤焦沿马边河、沫溪河入岷江上

运成都或下运自贡、宜宾、泸州等城

市，岷江东岸磨子坡、大道观等地煤或

焦供应乐山五通桥；岷江下游、长江上

游、宜宾古叙区包括宜宾、泸县、高县、

筠连、珙县、叙永、古蔺等县，除岷江、

长江水运外，还有永宁河、洞底河辅助

运输，主供煮盐、熬糖及川江航运；嘉

陵江流域区包括江北、巴县、江津、璧

山、合川、永川、大足、铜梁、南充及华

蓥山南段区域，较大的煤矿有天府、三

才生、新华、新兴、泰来、中心桥、全济、

江合、宝源、燧川、复兴隆、裕蜀等，靠

嘉陵江水运主供重庆市工业和民用煤

焦；长江南岸綦江、南川区包括綦江、

南川县和贵州省桐梓县大娄山北段区

域，赖綦江、清溪河、孝子河、蒲河水运

供重庆；威荣区包括沱江流域，地跨威

远、富顺、仁寿、隆昌等县，赖沱江水运

自贡盐场。此外，广元、昭化、通江、南

江、巴中等产煤沿嘉陵江下供南充、遂

宁等地。

1939 年，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燃

料管理处对煤焦实行统一管制，煤炭

销售流向按上述区域分区供应。为保

证重庆和成都的供应，川南犍、乐、屏

区煤炭沿岷江上供成都，沿岷江、长江

下供重庆；南桐、天府等矿煤炭在保证

重庆供应前提下，顺长江而下销往万

县、巫山。抗日战争胜利后，取消煤焦

管制，1947 年，嘉陵江区、岷江区煤矿



同业公会成立京沪联营处，天府、宝

源、江合、华安、燧川、兴国、复兴隆、东

林、和平、嘉阳、华昌等煤矿组成运煤

船队，将优良洗焦、白煤、块煤、轮煤销

往南京、上海等长江沿岸城市。

1950 年，西南财经委员会根据分

区经营、就地生产、就近供应原则，将

四川、西康划为七大煤炭运输流向区

域。其川东重庆区主供重庆市制造业、

机器业、轻纺、电力和成渝铁路沿线用

煤及航运煤；川东长江区煤炭以航运

为重点，兼供纺织、制盐、造纸、油脂、

皮革及其它工业用煤；川中威荣区以

自贡盐场、资中糖厂及成渝铁路沿线

用煤为主供对象；川南区煤炭主供乐

山五通桥场盐厂，兼供雷波、马边、屏

山的有色金属工业用煤；川西区煤炭

主供成都为中心的加工业、电力、化肥

制造业，兼供盆周边沿有色金属、铁路

运输用煤；川北区煤炭主供川北盐场、

造纸、轻纺和即将建设的天成铁路用

煤；西康区煤炭主供宁雅地区有色、黑

色金属和毛纺织业、制革、造纸工业用

煤，1953 年，西南财经委员会和工业

部划定成渝铁路、宝成铁路成都至绵

阳段工业用煤由南桐、曾家山、义大煤

矿供给，重庆市煤焦由南桐、全济、天

府、嘉阳、永川、东林、江北等煤矿专

供，成都市煤焦由南桐、曾家山、义大、

灌县煤矿专供，自贡市煤炭由威远、建

利煤矿专供，犍为、乐山、屏山等地工

业用煤由沫江、凤来、吉祥、嘉阳煤矿

专供，长江上游江津段工业用煤由嘉

阳煤矿专供，江津至长寿工业用煤由

南桐、天府煤矿专供，嘉陵江上游至南

部、阆中由广元煤矿专供，嘉陵江下游

及涪江流域遂宁、南充等地工来用煤

由华安、华银、全济等煤矿专供。1954

年，西南财经委员会主持召开四川煤

炭分区产销平衡运输工作会议，制定

并颁布《四川煤炭分区产销平衡合理

运输暂行办法》，确定东煤西进、南煤

北运的运输流向。规定沿成渝铁路铜

罐驿站经成都至宝成铁路绵阳站段

内，煤炭只能西上不能东流(冶金例

外)；沿长江以下水方向运煤为合理，

嘉陵江及涪江一带煤炭鼓励北上和西

流(到射洪为止)，并使大江煤不流向

小河，小河煤不流向长江；东区煤过多

可流向西区，西区煤决不能流向东区。

煤炭流向全面实施后，节省流通转运

费 40 余万元，基本控制了煤炭对流、

重复往返运输。1956 年，四川被确定

为国家计委统一计划调拨分配的第

10 个煤炭统配区，南桐、曾家山、永

川、广元、天府、东林、嘉阳、全济、华

安、吉祥、风来、江北、威远、建利、华

银、义大等 18 个统配煤矿所产煤焦对

口供应中央在川机械、冶金、化工、电

力、铁路交通、轻工、纺织、建材等工业

企业用煤；广元、荣山煤矿和地县煤矿

初具规模后，四川省计委组织煤炭、铁

路等工业部门修改原定运销流向，改

南煤北运为北煤自给，减少了省内长



距离调运煤炭。

1958 年，成渝、宝成铁路交通沿

线 24 个重点矿(含 18 个统配煤矿)产

煤由四川省统一计划调运，其它煤矿

产煤在地、市、州行政区划内调运。

1962 年，四川省交通沿线 32 个重点

煤矿和 9个地县煤矿生产的煤炭按合

理流向平衡，不受行政区划限制。广旺

矿区煤炭经宝成线南供成都，不进德

天铁路，顺嘉陵江南供至蓬安，顺涪江

南供遂宁；华蓥山矿区煤炭经嘉陵江

上供南充、下供重庆，经涪江供潼南；

南桐矿区煤炭主供重庆，部分沿成渝

线西供江津、直达成都；永荣矿区煤炭

经成渝线西上内江、成都，洗、块煤专

供重庆，部分小煤窑煤炭供内江至金

堂；资威矿区煤炭西供成都，块、洗精

煤专供重庆，部分供自贡、仁寿、乐山、

资中、简阳；乐山产煤区供乐山、宜宾，

块煤可到重庆；德天矿区煤炭经德天

线进宝成线供成都，部分供绵竹、广

汉；成都西南矿区煤炭主供成都，兼供

华阳、双流、新津等县。成都西北矿区

煤炭经内(江)珙(县)线供宜宾，沿成

渝线经成都供眉山、彭山。因交通受

阻、煤矿发生重大自然灾害等特殊原

因需超流向运销，必须逐级上报四川

省计委、省生产委员会批准实施。1965

年，四川煤炭供求矛盾紧张，从甘肃、

陕西等省经宝成线调运煤炭南供绵

阳、成都工业用煤，从贵州经川黔线运

煤炭供重庆市工业用煤。

1970 年，随着芙蓉矿区的建成投

产和松藻矿区局部形成，四川煤炭开

始增供军工企业。1975 年，渡口矿区

就近供应攀枝花钢铁基地用煤(另由

贵州六盘水按建厂规划调部分煤供应

攀枝花钢铁基地)；芙蓉矿区的无烟煤

除就近供宜宾、泸州、自贡等地区工业

用煤外，沿内珙线北运内江、成都，松

藻矿区煤炭除主供重庆市外，部分沿

成渝线供江津、直达成都；新建成的华

蓥山北段矿区开始少量调运煤炭沿襄

渝线出川供湖北省工业用煤。松藻矿

区和华蓥山南段、北段矿区投产后，四

川煤炭流向调整为：广旺矿区煤炭主

供广元、绵阳；天池矿煤主供德阳、兼

供成都；成都市和温江专区煤炭主供

成都；乐山、资威矿区煤炭经成昆线、

成渝线北供成都；芙蓉矿区煤炭除沿

内珙线北供自贡、内江、成都外，沿长

江供泸州；天府矿区主供重庆；达县矿

区就近供部、省厂矿外，兼供重庆；南

桐矿区煤炭专供重庆，不再沿成渝线

西上；松藻矿区煤主供重庆，部分煤由

川黔线经成渝线直供成都；中梁山煤

炭专供重庆。

1981 年，四川 10 大矿区形成生

产能力，从外省调运煤炭降至 150 万

吨以下。1983 年，四川煤炭流向再作

调整，芙蓉矿区煤炭供江油电厂，松藻

矿区煤炭除主供重庆市外，部分沿成

渝线进入宝成线供绵阳。原从山西、陕

西、甘肃、宁夏等省区调运煤炭入川降



至 10万吨左右，不再从云南省调运煤

炭入川。从贵州经川黔线调运煤炭供

重庆市降至 100 万吨左右。1985 年，

实行指令性、指导性计划双轨制后，省

属以上煤矿除指令性计划管理调运的

煤炭遵循上述流向供应轻工、化工、冶

金、机械、建材、军工等企业外，指导性

计划煤炭产品由企业灵活运销；地县

煤矿煤炭由地、市、州计划平衡供应，

乡镇煤矿经营机制灵活。岷江、长江沿

岸地方煤矿利用航运之利，东销湖北

省长江沿岸各主要工业城市；松藻矿

务局煤炭首次远销东南亚，奉节县优

质无烟煤多次出口国外。1990 年，四

川 10 大煤炭基地的主要流向大体保

持成都以北由北向南、成都以南由南

向北趋势，并形成省和地区间总量平

衡、少量调剂的态势。松藻矿区经川黔

线石门坎、赶水至重庆；南桐矿区经万

盛至綦江铁路进川黔线到重庆，再沿

成渝线西上成都，特殊品种可远达宝

成、成昆线；芙蓉矿区煤炭沿内珙线进

成渝线达成都，远达宝成、成昆线；华

蓥山、达竹矿区煤炭经襄渝铁路渝达

线供重庆，进成渝线可西上成都，沿襄

渝铁路北出万源直供湖北等省用煤；

广旺矿区沿宝成铁路南供成都；攀枝

花矿区就近专供攀钢；益门、红泥矿区

煤炭可沿成昆线直供成都。

二、运输方式

明末清初，四川煤炭运输以人力

挑(背)运和骡马、黄牛驮运为主。浅丘

平坝一般用畜力木板车装筐运输，川

西、川北地区多用鸡公车推运，岷江、

嘉陵江、沱江、长江沿岸凡产煤之地则

用木船水运。1900 年，重庆人傅裕章

经呈请重庆商局批准营销广汉、涪州、

南川煤焦。此后，傅裕章作为重庆最大

的煤焦营销商经营轮船水运业务，将

煤焦通过轮船、木船沿长江运往湖北

省沿岸城市。1909 年，华英煤铁矿务

有限公司江北龙王洞煤矿建成矿厂至

储煤坪 3 公里轻便铁路，开始用木质

结构煤车推运煤炭。

1938 年，四川煤炭年水运量占总

销运量的 40 % 以上，铁路运量占总运

销量的 20 % ，威远、益门、义大等煤矿

开始用汽车运煤炭。1946 年，嘉陵江、

岷江煤炭同业公会组织煤炭沿长江外

运，天府煤矿购进 240 马力(约 176 千

瓦)“飞虹”牌蒸汽拖轮一艘，和嘉阳、

东林等煤矿载重 15～16 吨大木船一

起组成岷江、长江船队，将洗焦、块煤

等运往南京、上海。

1954 年，四川煤炭水运归口船运

部门营运，由四川省计委组织重庆煤

管局、成都铁路局和省交通厅、省工业

厅、省商业厅等部门统一计划调运。

1957 年，四川煤炭铁路运输量占总运

销量的 30 % 以上，水运量仍占 40 % 左

右，公路汽车运输量不到 1 % ，人、畜

力运输量占 29 % 。

1958～1965 年，四川开展路、矿、



厂协作运煤，使国家铁路干线日调运

煤炭由 1．7 万吨增至 2 万吨，保证冶

金、电力、机械、铁路航运交通、轻化、

化工等用煤。煤炭铁路运输量占总 运
销量的 45 % ，水运量降至 30 %，公路

运输量增至 10 % ，人、畜力运输量降

至 15 %左右。

1980 年四川煤炭铁路运输量占

总运销量的 50 % 以上(其中省属以上

煤矿达 80 % )，公路运输量升至 20 % ，

水运量降至 28 % ，人、畜力运输量降

至 20 %。1981 年，四川加强煤炭产、

运、需衔接，保证运输计划按时按期发

运，经铁路部门直运煤炭 1200 万吨，

月运量 100 万吨，日运煤炭 666 车皮；

重庆煤炭由长江航运管理局重庆分局

和民生公司、北碚水运公司轮船运长

江沿岸城市。1982 年，四川省路、矿、

电协作委员会成立，下设川西、川东分

会，联合解决月、旬、日车皮调运，协调

煤炭装卸运输。1985 年，铁路运输量

占 总运量的 比重降至 38．58 % 以下

(省 属 以 上 煤 矿 铁 路 运 输 量 升 至

81 % ，公路运输量升至 36．42 % ，水路

运输量仍维持在 25 % 左右。

1986 年，四川煤炭由省和地、市、

州计委、煤建公司统一调运，地方公路

交通、水运部门和乡镇企业也参与煤

炭运输。1989 年，煤炭运输由四川省

煤炭工业局供销公司归口管理，改变

了多头经销抢运力的状况，使铁路运

煤量增至 36．8 万个车皮，日均运量达

1008 个车皮，较 1988 年的日均运量

车皮增长 5．99 % 。1990 年，因乡镇煤

矿产量大幅度增长，大多本地销售，全

省煤炭铁路运输量占总运销量的比重

降至 23．07 % (其中省属以上煤矿铁

路运输量降至 68．99 % )，公路运输量

升 至 45 % 左 右，水 运 量 回 升 至

31．98 % 。

第二节 供 销

清顺治年间，广元、昭化、旺苍、乐

山、犍为、威远、泸县、合州(川)、江北、

南川、涪陵、万县等地煤炭以自产自销

为主，并出现专门从事煤炭“包运包

销”的炭商。1877 年，川南乐山五通

桥、富荣(自贡)盐场和川东、川北盐场

用煤实行官运商销，官府通过控制矿

山帮、驮运帮、炭船帮、炭商帮、板车

行、力行帮等帮会组织保证盐业煤炭

营销。1912 年，犍 (为)、乐 (山)、屏

(山)岷江流域主产煤区成立商会、市

议公所统一协调煤炭产、销，保证盐场

用煤。1937 年，四川煤炭销售以市场

需求为主，一般由挑贩，炭商或经纪人

直接营销，采用合同订货交易方式销

售煤炭。1938 年，国民政府经济部燃



料管理处对四川煤炭、焦炭实行严格

管制统销，在各产煤县设燃料分配所，

按先军后民原则保证军工和民用供

煤。

1942 年，嘉陵江与綦江区煤炭分

配重庆市各行业用煤共 102．38 万吨，

其中兵工占 11．5 % 、电力占 10．3 % 、

轮船占 9．8 % 、冶炼占 10．9 % 、纺织占

9．8 % 、化工占 8．8 % 、炊事及其他占

38．95 % ；岷江区煤炭分配乐山、犍为、

宜宾等地用煤共 34．88 万吨。采用按

粮配售办法，凡领公粮 2 斗者配售岚

炭 10 公斤或烟煤 20 公斤。1946 年 4

月，国民政府撤销燃料管理处，煤焦市

场恢复自由销售。岷江区、嘉陵江区煤

矿同业公会邀请各有关方面代表商讨

解决煤炭滞销办法，采取取缔市场掺

杂煤炭、不许无照之矿所产煤炭申请

运输销售等措施保证煤炭营销。

1950 年，西南区和川东、川南、川

西、川北行署成立国营商业煤建公司，

分区经营生产用煤和民用煤，四川煤

炭销售逐步纳入计划管理轨道。1953

年，四川煤炭按照“统一计划、统一调

拨、地区平衡、就地分配”的原则进行

销售，中央在川企业和省属工业企业

用煤由西南煤管局经理处和四川省工

业厅经理科组织销售供应，民用煤统

由煤建公司系统组织供应，其中省级

计划分配 30 % 保证大、中城市用煤，

70 % 由地、市、州计划分配调拨销售。

1957 年，拥有 200 万人的重工业城市

重庆出现排队购煤，荣昌出现 3000 多

农民排队买煤。中共四川省委和省计

委组织 18 个统销矿春节加班增产煤

炭 28 万吨，并鼓励合作社及其他集体

小窑多产煤炭，缓解煤荒；中共重庆市

委成立煤焦统一调配委员会，每天掌

握重庆市煤炭产、销、运状况，突击调

运保证供给。

1958 年，全民办矿使煤焦产量急

增，四川省煤建公司地区平衡销售量

达 338 万吨，占全省煤焦总销量的

50 % 。交通沿线 24 个统配煤矿存煤

20 万吨，1959 年，四川煤炭调拨计划

分配归口四川省煤炭工业厅管理，实

行以块为主、条块结合、地区平衡、差

额调剂的销售办法，省属骨干工业企

业和成都、重庆、自贡市用煤由 24 个

重点煤矿直接供应，各地、市、州平衡

分配后的余、缺由四川省煤炭工业厅

供销处按计划平衡调拨销售；统配、省

属煤矿对口供应中央在川企业和省重

点骨干企业煤炭，地方工业所需品种

调剂由省计委、生产委计划调拨。1961

年，四川煤炭销售实行统筹统支和地

区平衡相结合的销售体制，县属以上

国营煤矿纳入省计划分配平衡销售，

实行省、地、县三级计划分配调拨，各

地、市、州余缺差额调拨和品种调剂由

四川省煤炭工业厅供销处平衡调剂。

1962 年 8月，四川恢复省、地、县煤建

公司统管市场民用煤供应销售，交通

沿线 32 个重点煤矿超产煤的 30 % ～









50 % 、地县煤矿超产煤的 50 % ～70％

交省、地平衡调拨分配销售；10 月，由

四川省煤炭工业厅供销处直接调剂调

拨品种销售的煤矿增至 36 个，由煤建

公司销售的民用煤降至 262 万吨。

1966 年，随着大批国防军工、电子电

器、机械制造工厂内迁四川，煤炭供求

矛盾紧张。通过新建矿井、老矿挖潜增

产和发展社队煤矿增加产量保障供

给，又从贵州、甘肃、陕西调煤入川解

决内迁厂矿用煤，煤矿全部实行送货

供应，质差、量差等纠份减少。

1973 年，四川煤炭销售实行统一

计划调运，省属以上重点煤矿保冶金、

化肥、电业、机械制造、生产用煤和大

中城市、工矿集中区民用煤，成都、重

庆、自贡、渡口城市工业和民用煤由四

川省煤炭工业局供销处按省计委计划

直接调拨分配。1976 年，四川煤炭销

售恢复煤炭计划分配调拨加订货合同

供应销售，改每季度计划订货为上年

11～12 月预拨订货，煤炭开始少量调

拨省外。

1981 年，四川实行以计划分配为

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煤炭销售体制，社

队集体煤矿除保证当地计划调拨分配

销售的煤炭产品外，首先随行就市进

入市场销售。1985 年，四川煤炭销售

实行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价格双

轨制，省属以上煤矿生产的原煤、炼焦

用洗精煤和地县国营煤矿生产的原煤

实行省、地两级指令性计划管理，乡镇

煤矿生产的煤炭和国营煤矿指导性计

划销售的煤炭产品允许自主经营，各

类煤矿组成销售队伍外出推销煤炭，

全省组织优质煤炭 1254 吨，通过湛江

港首次出口东南亚地区。1986 年，省

属以上煤矿在年度订货会上有 45 万

吨煤炭无销路，遂继续组织省外促销，

使省外用户达 70 户，实际销售煤炭

1244．72 万吨；奉节县低硫无烟煤由

煤炭出口总公司组织出口，发往张家

港 3．78 万吨。1990 年，四川煤炭销售

市场持续疲软，社会存煤高达 683 万

吨，县属以上国营煤矿存煤 370 万吨。

四川煤矿采用“以销定产、以销促运”

的销售办法，分别派出促销队伍遍访

省内外用户，解决销售难题。

第三节 价 格

1909 年，四川省劝业道编订的第

三次统计报告载：“彭县白水河煤炭市

价块煤每斤 2 文，焦炭每斤 3 文 5 毫。

故焦炭每吨不过合钱 5800 文，块炭几

半之。”其时，江合煤矿公司轮煤吨价

白银 25～30 两。

1923 年，重庆市场煤炭吨价银元

16 元，焦炭吨价银元 17 元 9 角 6 分；



江合煤矿公司轮煤吨价银元 10 元。

1937 年，四川省政府下令统制煤炭，

煤炭价格仍由各厂据生产成本管理，

市场价格加运价和管理费。煤炭价格

因供求紧张急剧上涨，重庆市场 1 月、

12 月每吨对比价格：连炭 10～15 元，

涨 幅 50 % ；轮 煤 13 ～ 19 元，涨 幅

46．15 % ，岚炭 13．3～41．07 元；涨幅

2．09 倍。成都市场煤炭供求紧张时高

达每吨 30 元。1940 年，资源委员会燃

料管理处对四川岷江区、嘉陵江区、綦

江区、长江区煤炭全面实行统一管制，

统一核价、议价、限价收购销售。1945

年 6 月，在大幅度提高限价的同时核

加改良煤质奖金，甲种矿核加 25 % ，

乙种矿核加 70 % ，以限价加奖金作为

厂销售价。威远煤矿各厂煤焦价格每

销价 2．75 万元，两河口售价 3．09 万

元，西门售价 3．11 万元。在实行限价

的同时，对煤种工业用煤洗焦、烟煤及

未纳入限价的无烟煤实行议价销售。

燃料管理处不定期邀请产需双方到煤

矿和政府有关部门、区域煤矿同业公

会议定特种工业用煤销售价格。

1947 年，甲种煤出口地价格按中

熟米 11 市斗计算。复兴隆煤矿每吨大

块炭售价 2．98 万元、粒煤 2．01 万元；

南桐煤矿 7 月 16 日起每吨一号焦售

价 27 万元、二号焦 18 万元、二号煤 9

万元，9 月每吨一号焦售价 52 万元、

二号焦 34 万元、二号煤 17 万元，12

月每吨一号焦售价 120 万元、二号焦

80 万元、二号煤 40 万元。

1948 年，成都市岚炭价格 7 月 1

日每包 260 万元、10 日 340 万元、20

日 360 万 元、25 日 370 万 元、31 日

500 万元，月涨幅 92．3 % 。

1950 年 4 月，四川煤矿将煤炭实

物交换价格改为折实单位计价，每 5

天按米价涨落牌价折合人民币，其甲

种锅炉煤每吨 40 个折实单位。1951

年 4 月，四川吨煤市场价格 45．71～

24．2 元；5～10 月，实行供销合同订

价，吨煤价格 24．2～27．21 元。

1953 年，西南财委核定四川煤矿

吨煤出厂价格，统、块、粒煤综合平均

售 价 17．90 元，冶金焦 每吨售 价 65

元；8 月，四川省煤建公司根据市场煤

炭供求情况，报经四川省财委物价局

批准，对成都、内江、永川、自贡、威远、

乐山、五通桥、泸县、万县、南部、遂宁

等地的煤炭销售价格统一下调 5．18、

4．69、5．57、2．33、3．75、6．09、8、5．04、

2、6．81、2．25 个百分点，对市场民用

煤价格普遍下调 4．73 % ，四川煤炭价

格管理全部纳入国家计划控制。1955

年，重庆煤管局属各矿煤炭出厂调拨

价格由煤炭部统一核价，四川省工业

厅直属矿实行四川省计委和物价局统

一核价，地、县国营和公私合营煤矿价

格由地、县计委、物价部门逐级报四川

省计委、物价局审批核价，私营小矿、

合作社营和其它集体煤矿煤炭销售实

行四川省煤建公司转报四川省计委、



物价局批准的统一价格。

1956 年 7 月，四川省工业厅所属

11 个煤矿降低 10 个品种价格，平均

售价由每吨 13．20 元降为 12．80 元。

1957 年，重庆煤管局调整吨煤售

价：末煤 13．3 元、混煤 13．1 元、低质

煤 9 元。

1958 年四川省工业厅所属煤矿煤炭价格统计表

1962 年 8 月，国家物价管理委员

会将煤炭部直属重庆市和永荣矿区直

属煤矿产品定价下放到省，煤炭产品

价格归口四川省煤炭工业厅管理。贯

彻有利于销售的原则，地县国营煤矿

产品定价低于省属煤矿，社队和其他

集体小煤窑的煤炭价格低于县国营煤

矿出厂价格。1964 年，四川地县煤矿

吨煤售价由 12．18 元升到 12．67 元，

比全省重点煤矿 13．40 元低 5．45 % ；

32 个重点煤矿提高焦炭出厂价格，平

均由每吨 46．71 元提高到 55．73 元。

1965 年，四川煤炭价格实行国家和四

川省两级管理体制。部属矿煤炭价格



逐级报由国家计委、物价局统一核定，

每吨平均由 16．64 元调至 18．22 元；

地县煤矿价格总水平由省物价委员会

统一管理，各地、市、州煤炭价格总水

平由四川省煤炭工业厅管理，各地区

分矿、分品种的价格由地、市、州物委

管理，煤炭出厂价格平均由 12．73 元

调至 14．55 元。

1972 年，四川地县煤矿出厂调拨

价 格 吨 煤 调增 1．8 元，升 幅 14 % 。

1975 年，四川统配煤矿一律执行全国

统一质量标准和出厂价格。渡口指挥

部十一级精煤每吨 43．90 元，原煤(灰

分 32 % ～ 36 % ) 每吨 12．60～ 13．60

元。1978 年 5 月，四川省属煤矿执行

全国统一质量标准和出厂价格，煤炭

产品在质量标准合格的前提下，执行

统配煤矿出厂调拨价格。1979 年 5

月，部属煤矿煤吨售价由 14．81 元增

至 19．22 元，平均每吨提高 4．41 元；

省属煤矿经省物委批准同时调价，只

执行了一个月停止执行新价。1980 年

4 月，省属煤矿恢复执行新价，其中威

远煤矿焦炭吨价由 72．3 元调至 89．1

元，原煤 吨价从 14．80 元调 至 20．8

元，精煤吨价由 41 元调至 52．3 元；地

县国营煤矿和社队集体煤矿原煤吨价

平均调增 5 元。

1981 年 7 月，四川县属国营煤矿

实行临时吨煤价外补贴，除中煤、泥煤

外，原煤、块煤、末煤补贴 2 元，洗精

煤、次焦、粒焦补贴 4 元，焦炭补贴 6

元。1982 年，省属和地县以下煤矿(含

乡镇煤矿)亦实行吨煤价外补贴，原

煤、块煤、末煤补贴 2 元，精煤补贴 3

元，焦炭补贴 5 元，次焦、焦籽补贴 4

元。1984 年，四川省、地、县属地方国

营煤矿增加吨煤价外补贴。原煤、块

煤、末煤的价外补贴由 2 元增至 4 元，

粒煤由 3 元增至 6 元，焦炭由 5 元增

至 10 元，次焦和粒焦由 4 元增至 8

元；国家计划包干基数内的吨煤产品

执行国拨价格，超包干基数递增的包

干煤炭产品按国拨价加价 50 % ，再增

产的煤炭为超产煤，可加价 100 % 。

1985 年，煤炭价格实行国家指令性、

指导性双轨制管理，四川省属以上煤

矿超产煤加价以矿务局为单位实行商

品煤(不含计划内市场民用煤)吨煤平

均分摊办法，原煤平均加价 1～1．33

元，块煤平均加价 1．5～3．70 元，洗精

煤平均加价 1．7～2．8 元，超过国家计

划的焦炭可在不超过出厂价格 20％

的幅度内上浮。全国统配煤矿调整部

分煤种、品种比价和适当扩大地区差

价后，四川部属、省属、地县及乡镇煤

矿的煤炭价格统一调增，各类国营煤

矿同时增收 20 % 的地区差价，原地方

国营煤矿(含纳入计划分配的乡镇煤

矿)的价外补贴也改为吨煤维筒费，继

续向用户价外收取。1987 年 6 月，四

川煤炭价格执行新的中国煤炭分类指

标，在原煤分类标准基础上，新增加

1／3 焦煤、气肥煤、贫瘦煤、1／2 中精煤



等 4 个煤种，国家物价局规定 1／3 焦

炭吨比价为 118 % ，气肥煤吨价比为

115 % ，贫瘦煤吨价比为 98 % ，1／2 中

精煤吨比价为 100 % ；以矿务局为单

位核定加价标准改超产煤加价均摊办

法为煤矿统一平均加价办法，各局、矿

应收和实收的加价差额由四川煤炭工

业管理局统一内部调剂平衡，每吨原

煤加价 2．9 元。1988 年，除执行新的

煤种价格的煤矿外，地县煤矿纳入计

划分配的煤炭平均每吨原煤调价 3

元，省属以上煤矿超产每吨原煤加价

4．3 元。1989 年 6 月，攀枝花、芙蓉、广

旺、天府、松藻、永荣等矿务局电厂和

铁路机车用动力煤经试行能源部、国

家物价局《关于扩大动力煤按发热量

计价试行范围的批复》按发热量煤质

分等计价；省属以上煤矿超产原煤每

吨加价 10．3 元、洗精煤每吨加价 22

元。1990 年 8 月，四川统配、省属煤矿

吨煤出厂价格统一调增 20 % ，地县、

乡镇煤矿凡纳入计划分配的煤炭平均

综合吨煤调价 5 元，另价外新增吨煤

维简费、能源开发基金(省属煤矿为生

产发展基金)各 1 元，加上原收取的维

简费、综采设备更新基金在内，原煤、

块煤、精煤、焦炭每吨分别加价 7 元、

9．5 元、13 元和 19 元。省属以上煤矿

焦炭价格按 125 % 的煤焦比相应调

增，其中威远煤矿焦炭吨价由 205 元

调到 230 元，冶金焦(灰分 16 % )临时

生产价格由 290 调到 315 元。同时调

增统配煤矿计划内市场民用煤的出厂

价格，吨煤价外新增维简费、开发基

金，加上原加收的维简费(不含综采设

备更新基金)在内，原煤、块煤、精煤每

吨分别加价 6 元、8 元和 11 元。



第一节 选 煤

1801 年，江北龙王洞煤厂采用人

工筛分选拣矸石，分出块煤、籽煤和末

煤。1874 年，彭县煤厂对杂质较多的

煤炭，采用人工敲下炭化不完全的部

分，将煤捣碎过筛选矸后出售。1884

年，灌县、大邑、邛崃等地煤厂用人工

筛分、选拣、水洗选煤；彭县煤厂用地

槽引溪水淘洗末煤。工人手执掏扒搅

动。煤随水漂入煤池，矸石沉于槽底。

1890 年，彭县通桥乡、思文乡一带煤

厂由一次洗煤发展为二次洗煤。第一

次经过毛槽，大部分矸石被淘洗，煤流

入池内，再放入幺槽二次冲洗，经大槽

流入第二个池内，幺槽与大槽由工人

分段淘洗。

1927 年，威远人邓郎琴开办巴县

同兴乡临江铁厂，粉煤用木盆淘洗；南

川县万盛场煤窑先用竹箕装煤在直径

约 1 米的木桶内洗煤，再用竹筐装煤

在水沟中掏洗。1936 年，三才生煤矿

先用箩筛拣出块煤，再进行洗选——

洗煤槽略倾斜，中间置闸门两块，挡矸

石；嘉陵江北岸全记煤铁厂人工拣选

块煤，颗子炭及末煤用水冲洗，石渣约

占 5 % ，末煤洗出抛弃部分约占 25 % 。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外省大批

工厂迁川带来了煤炭洗选设备和技

术。使四川煤矿煤炭洗选技术和工艺

得到发展。1939 年，南桐煤矿洗煤厂

建洗煤池 5座，用人工挑水，竹箕竹筐

淘洗，池上搭木板，每距 2 米坐 1 工

人，手持装煤竹筐在水中摇荡，细煤随

水漂浮，沉入池底，筐中石碴倾于池

旁，每人 1 次洗煤 10 公斤、每天洗煤

200～300 公斤；经济部矿治研究所试

验洗焦厂建木制洗煤槽 1 组，上下共

6 段，每段下有一去碴箱，有蓄水池 1

个、沉淀池 2 个，配备砂泵、水泵等设

备，每小时洗煤 5 吨。1941 年，南桐煤

矿在王家坝、傅家嘴、总厂新建地槽 9



座，采用蒸汽水泵排水．配备碎煤机，

日洗煤 250～300 吨；天府矿业公司试

验洗焦厂建淘洗槽 1 座，实现 2 次回

煤再洗，增加了回收率；东林煤矿公司

万盛煤矿洗煤厂建洗池 2 口、蓄水池

1 口，用竹箕、木桶洗煤，后建砖砌地

槽 2 座，利用河流水每小时洗煤 5 吨；

三才生煤矿用竹制固定梭筛人工筛

选、旧式洗槽洗煤，日洗煤 100～200

吨；威远煤矿采用冲洗法洗煤，设下煤

沟、搅拌池、推洗槽、净煤槽，9 人日工

作 10 小时可洗煤 220 吨。1945 年，天

府矿厂洗煤厂洗煤设备有来欧式洗煤

槽 1 组、净煤沉淀池 12 个、渣煤沉淀

池 4 个、蓄水池 3 个、水泵 2 台，每小

时洗煤 20 吨；万盛煤矿洗煤厂用新式

洗煤槽取代砖砌洗煤槽，购置 50 马力

(约 36．75 千瓦)锅炉及双缸引擎各 1

台。1948 年，南桐煤矿洗煤厂由地槽

洗煤改为热拉瓦式洗煤机洗煤，每小

时洗煤 8 吨。

1950 年，四川煤矿煤炭洗选逐步

改进洗选工艺和设备，扩大生产规模，

增加洗精煤产量。南桐煤矿洗煤厂改

为来欧漏板洗槽洗煤；天府煤矿安装

悬吊式和摇动式电动筛各 1 台。1952

年，东林煤矿改地槽洗煤为木斗溜洗

煤，安装 25 马力电动筛 2 台、25 马力

水泵 1 台，新建洗煤槽 2 层，实行 3 层

木槽洗煤。1954 年，永川煤矿改木槽

洗煤为流水木槽洗煤，改蒸汽碎煤机

为电动碎煤机；天府煤矿洗煤厂扩建

来欧式洗煤槽和外连煤洗煤槽各 1

组，新增刮板运输机 2 台、电动筛 2

台、破碎机 1 台，年入洗能力 30 万吨；

南桐煤矿洗煤厂改进煤泥沉淀系统，

实现粉碎、筛分、运输等环节的机械

化，精煤回收率达到 60 % ，年入洗能

力达到 42 万吨；威远煤矿黄荆沟洗煤

厂安装活塞式洗煤机和圆辊式锤煤

机，形成双缸来复式蒸汽动力的半机

械化洗选系统，增加破碎机和洗煤机，

改旋转运输机喂煤为水冲喂煤，入选

能力达到 20 万吨；东林煤矿洗煤厂对

洗选系统进行改造，用刮板运输机、电

翻笼及汽车运煤，从筛煤到洗煤全部

实现机械化，年入洗能力 21 万吨；华

安、江北、隆昌煤矿洗煤厂安装木槽式

洗煤机、碎煤机，将洗煤槽加宽加长，

调整洗槽坡度和顶水压力，安装脱水

筛，提高了洗煤能力和精煤回收率。

1958 年，四川 161 座选煤厂投入

洗选煤炭，总规模达 2308 万吨／年。

1960 年，四川洗精煤产量达 200．02

万吨。南桐煤矿选煤厂改建洗选、摇床

车间，改进洗水系统，新增 15 米浓缩

和角锥池、离心机等设施，年入洗能力

增到 45 万吨；中梁山、南桐、干坝子、

荣昌选煤厂引进苏联产摇动筛对原煤

进行分级筛分，大于 50 毫米级的煤炭

经人工手选后，破碎至小于 50 毫米入

洗，经跳汰机洗选出精煤、中煤、矸石，

煤泥排至沉淀池；威远煤矿建利、泥河

选煤厂采用活塞跳汰机洗煤；永川煤



矿洗煤厂用木制洗煤槽选煤，采用水

力运输冲洗精煤。1966 年，荣昌煤矿

选煤厂采用高频跳汰机，配备煤泥筛

和旋流器处理粗煤泥，降低洗水浓度，

回收细粒煤泥，年创利 83 万元；南桐

干坝子选煤厂安装浮选机、过滤机，形

成简易浮选精煤回收工艺，精煤回收

率达 55 % ，年处理能力 65 万吨。

1970 年，渡口煤炭指挥部巴关河

选煤厂采用从波兰进口的 B O M －10

型块煤洗煤机，使大于 50 毫米的原煤

入重介斜轮分选机、小于 50 毫米的原

煤入跳汰处理机，形成重介、跳汰、浮

选联合流程；广旺矿务局旺苍煤矿选

煤厂安装 T M G －15 型耙式浓缩机、

P G 27－4 型过滤机，采用电控自动泄

水器、斗式捞坑提升机、竹板筛脱水等

设备选煤。1979 年，达竹矿务局渡市

选煤厂增设半导体集控系统，形成跳

汰、浮选集中控制联合流程；南桐干坝

子选煤厂新建浮选车间，安装浮选机、

压滤机等设备，从跳汰选矸中回收硫

精砂，回收能力 6000 吨；南桐煤矿选

煤厂安装双层平面脱硫摇床，采用跳

汰－摇床联合洗选高硫煤生产冶炼精

煤，形成回收硫精砂新工艺，提高精煤

回收率 10 % ～15 % 。

1980 年，巴 关 河 选 煤 厂 采 用

XJX－ T12 型大容积浮选机，改造煤

泥水系统，增加 4 台 450 平方米的压

滤机，实现洗水厂内闭路循环；增设脱

水筛、粗煤泥回收筛、倾斜板沉淀槽，

使产品水分控制在 13 % 以下，粗煤泥

灰分降到 12 % 以下；把尾矿车间改造

成重介车间，用斜轮分选机代替人工

选矸，形成四川第一个采用跳汰－浮

选－重介联合流程的选煤厂。南桐矿

务局干坝子选煤厂修建精煤仓 8 个，

直径 12 米沉淀塔 1 座，开发乙级精煤

产品，年产精煤 24，4 万吨，后建成 2

个直径 6 米的深锥浓缩池，安装双层

直线筛、过滤机真空泵，实现精煤 2 次

脱水，使乙级精煤泥水直接过滤，回收

度提高 1．18 % ，减少浮选机开车 3／4。

永荣矿务局荣昌选煤厂通过新建浮选

车间和精煤仓，安装浮选机、真空过滤

机、浓缩机，使浮选和入洗能力配套，

入洗原煤达到 100 万吨。1985 年，巴

关河选煤厂应用 8 位微机为核心，集

中控制全厂主要洗选设备，采用等条

件横向流倾斜板沉淀槽，实现浮选自

动化和计算机网络化生产管理，使每

台设备洗选处理量由每小时 200 立方

米增到 468 立方米。1986 年，南桐矿

务局干坝子选煤厂建成选电煤生产系

统，安装 4 台概率筛，解决高水分细粒

煤筛分，年产 80 万吨。渡市选煤厂与

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唐山分院合作，对

入洗原煤运输系统采用工业计算机控

制，实现跳汰机数控风阀、浮选配煤装

车系统自动化控制，采用 N O V E L L

网进行计算机信息管理，洗煤车间减

少 操 作 工 人 30 人，提 高 工 效

23．25 % 。中梁山煤矿选煤厂浮选车间



安装 XJ M －4 型浮选机和 PG 56－6

型精煤圆盘真空过滤机及附属设备，

入选原煤 80．93 万吨，生产乙级精煤

33．6 万吨。荣昌煤矿选煤厂采用 FC

－11 型浮选过程工艺参数自动控制

系统，实现原煤洗选自动化控制，年增

效益 39．32 万元。松藻矿务局金鸡岩

选煤厂采用水力跳汰分选出精煤、中

煤和矸石，中煤再洗选出部分精煤，矸

石入选矿车间回收硫铁矿，原煤入仓

入洗、煤泥回收、硫铁矿选矿等 97 台

设备均由电脑模拟盘自动化集中监控

运行，年入洗原煤 103 万吨。达竹矿务

局石板选煤厂采用跳汰－浮选工艺生

产炼焦精煤，跳汰机采用电脑数控风

阀。攀枝花矿务局格里坪选煤厂采用

重介－跳汰一浮选工艺，首次应用工

业电视对跳汰、浮选、原煤筛选等主要

生产环节实行集中监视。巴关河选煤

厂生产的 11 级冶炼精煤，连续 9 年被

评为四川省优质产品。

1990 年，四川县属 以上煤矿共

106 座选煤厂，年设计能力 2110 万

吨。其中省属以上煤矿选煤厂 19 座，

年设计能力 1306 万吨，采用重介质－

跳汰－浮选工艺，原煤入仓、入洗、筛

选等生产设备实现电子计算机集中控

制，洗水实现厂内闭路循环，达到部颁

一、二、三级标准；县属和地属煤矿选

煤厂 87 座，年入洗能力 804 万吨，采

用跳汰、浮选工艺。四川煤炭洗选加工

由原煤、块煤、洗精煤“老三样”发展到

13 个品种，产品结构趋近合理，年产

洗精煤 528．88 万吨。

1949～1990 年四川县属以上煤矿洗精煤产量统计表



第二节 炼 焦

唐宋时期，今四川彭县老君山、甘

溪沟一带皆产岚炭。清嘉庆年间，彭县

磁坪峰一带用“旱窑”生产煅炭。旱窑

为直径 5～6 米的圆形坑，窑深 0．4～

0．8 米。窑底微倾而平，中心留 1 孔，

与下相通。沿窑一方挖一槽，深约 0．6

～0．8 米，从下面发火。煤装满后，上

面放片石。砌成八卦形火道，以利通风

燃烧，俗称八陶火。清同治年间，灌县、

邛崃、大邑、崇庆等地将煤炭捣碎，过

筛，贮窑内，筑紧，用泥掩盖，窑上作

窗，作通风用，以火煅之，五六日烟毕，

引水灌之，则有炭崩裂，遂成煅炭，其

形如山岚；南川县万盛场方家山、黑旗

岩、道角、董村土法炼焦，供当地民用。

1875～1908 年，彭县山区用“桶桶窑”

煅炭，形与旱窑相似，上下两层装煤

40～80 吨，最大可装 100 吨，一般需

煅烧 25～35 天，结焦率 35～45 % ，其

火道上层堆煤煅后称“天棚炭”；巴县、



江北、壁山、合川、永川、荣昌等用土砖

砌成小烟道，将末煤捣固于炉堂及烟

道上面，用木棒接通烟道，待末煤捣紧

后，抽去木棒，作为烟囱通风，炉堂下

面安置炉桥，乃闭煤炭升火，故名火杆

岚炭。

1914 年，彭县磁峰乡一带煤厂减

少“桶桶窑”上层堆煤量，煅烧时间缩

短为 12～ 16 天，结焦率为 40 % ～

50 %；通济乡、思文乡一带煤厂取消

“天棚炭”，只装窑内煤煅烧，7～9 天

即成岚炭。1916 年，窑师李青廷改进

桶桶窑、甑子窑、锅盖窑，用泥砖砌成

八卦形或磨齿形火道，窑内烧底火改

为从上面中心孔发火，缩短煅烧时间。

1921 年，巴县同兴乡临江铁厂将粉煤

用木盆淘洗后，再用砂罐煅成焦炭；江

北龙王洞蜀江铁厂采用圆窑炼岚炭，

呈银灰色，低灰、低硫、低磷，发热量高

(15－20mj／kg)，号称“银焦”，专供重

庆铜元局铸币。1934 年，犍为县石磷

场肖凤来炭厂建成萍乡式长方形焦炉

新形焦场，月产焦 100 吨。

抗日战争爆发后，省外冶金、机

械、军工、化工等工厂迁川，焦炭需求

量猛增，推动了炼焦炉窑和炼焦方式

的变革。南桐、天府、东林、江合、三才

生、威远等煤矿采用萍乡式长方炉、河

南中心式圆窑和美式蜂房炉炼焦，生

产冶炼用焦炭。1941 年，南桐煤矿将

长方形焦炉改造成河南中心圆炼炉，

在谷口河新建炼焦场，月产焦炭 4000

吨，供重庆第二十九兵工厂使用；天府

矿业公司试验洗焦厂新建萍乡式长方

形焦炉 8 座，月产焦 750 吨，并将第一

次洗选出的碴煤再选 1 次，所得细渣

煤混合适量原煤烧炼次焦，月产次焦

250 吨。1945 年，南桐煤矿炼焦场修建

美式蜂房炼焦炉 4 座，缩短了炼焦时

间，成焦率达 55 % ，比圆炉提高 5 % ；

天府煤矿洗炼厂建蜂房式焦炉 34 座，

分两排，每排 17 座，月产焦 1200 吨；

东林煤矿有萍乡式长方形焦炉 28 座、

河南中心式圆炉 5 座、圆形土焦炉 80

座、美式蜂房炉 16 座，月产焦 1500

吨。抗日战争胜利后，内迁工厂陆续迁

回原地，四川煤矿焦炭生产出现供过

于求的状况。南桐煤矿撤销了王家坝、

田湾等炼焦场，仅保留谷口河炼焦场，

洗煤炼焦工人由 200 人减少到 140

人；天府矿业公司试验洗焦厂停办；东

林、三才生、江合、江北等煤矿停止炼

焦；灌县麻溪、漩口一带煤厂焦炭产量

下降至 7000 吨。50 年代初，东林煤矿

修复 10 座蜂房炉、77 座长方炉恢复

炼焦，每工炼焦 1．1 吨；南桐煤矿恢复

萍乡炉、中心式圆炉、短式萍乡炉炼

焦，并将 122 座各型炼焦炉全部改为

萍乡炉；天府煤矿在蜂房炉旁增建 14

×2×1 米的萍乡炉 48 座，月产焦

4272 吨。南桐煤矿炼焦场工人李汉云

试验不盖砖炼焦法取得成功，由原来

每吨焦消耗 90～100 块砖降低为 3～

5 块，提高焦炉使用率 30 % 、成焦率



6．3 % 、工效 31．95 % 。威远煤矿改进

萍乡炉，成焦率提高到 67．71 % 。1954

年，永川煤矿炼焦场将焦炉全部改成

长 30 米、宽 3 米、高 1 米的萍乡式焦

炉；天府、南桐、永川、东林、威远等煤

矿炼焦场装炉实现了半机械化，在炉

墙上安置轻便铁道，用翻斗车运煤入

炉，盖砖改泥砖为砂砖，采用自来水熄

炉。1957 年，威远煤矿经 5 次改进试

验成功水蒸汽窑息法，缩短了熄炉时

间，改善了高温操作条件，提高红砖回

收率 10 % ～20 % ，焦炭水分由 10 % 降

到 3 % 。

1958 年，四川大搞群众性“小、

土、群”窑炉炼焦。各矿区遍地开花建

棒棒窑、火旱窑、筒筒窑、罐罐窑、轮

窑、平地窑、双边炉、半边火炉、高炉等

焦窑，万盛焦化厂兴建红旗三号焦炉

8 座，年产焦 20 万吨，每组焦炉产冶

金焦炭 2～2．5 万吨；都江煤矿在萍乡

炉基础上试验成功“革新二号焦窑”，

产量、工效、结焦率分别提高 1．5 倍、

67 % 和 5 % ；采用平地炼焦、双层炼

焦、鼓风炼焦、猛火快速炼焦等 10 多

种土法炼焦。仅东林煤矿从井口至火

车站 2 公里长的路段上就建有棒棒炉

340 座，日产土焦 3727 吨。天府煤矿

新建萍乡炉 9 座，中型焦炉 10 座，采

用多排烟囱、双风洞炼焦等方法，月产

焦炭 8000 吨；永川煤矿炼焦厂将 69

座萍乡炉改建扩大为 33 座大焦炉，月

产焦炭达到 2 万吨。中梁山煤矿在南

井坑木场建成 46 座萍乡炉，在北井又

建萍乡炉 30 座，生产焦炭并提取煤焦

油。1960 年，南桐煤矿推广多排烟囱

炼焦法，使炼焦比一排烟囱炼焦缩短

时间 23．3 % ，成焦率提高 3．8 % ；东林

煤矿实行土法煤气炼焦，节约了发火

时的燃料煤。至 1962 年，四川“小、土、

群”焦窑大部分停止炼焦；南桐、天府、

东林、江北、广元等煤矿停止炼焦生

产。

1965 年，威远煤矿利用煤气代替

助燃煤炼焦，使焦化时间由 140 小时

缩短为 110 小时，年产 6 万吨焦炭，节

约助燃煤 3600 吨；1975 年，南充地区

天池煤矿利用焦窑煤气助燃发火炼焦

成功，每炼 100 吨焦炭节约发火块煤

6 吨，同时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

1981 年，涪陵地区龙华、溪口、工

农、南平煤矿土法炼焦产量达到 2．85

万吨。1986 年，泸州市新民煤矿炼焦

场进行扩建，焦炭年产量达到 3．5 万

吨；攀枝花矿务局龙洞煤矿建萍乡炉、

新建机械化炼焦炉，年产机焦 4．9 万

吨、煤气 2．43 万平方米；威远煤矿建

机械化焦炉一组两座，生产机焦 3．39

万吨。



1949～1990 年四川县属以 上 煤矿焦 炭产 量统计 表

第三节 型 煤

明洪武年间，会理黎溪站白云山

煤厂所采之煤多为碎末，和以黄泥，加

水拌匀制成煤砖出售，煤砖长宽各 1

尺，厚约 2 寸。

1930 年 11 月，天府矿区白庙子

建立嘉陵江煤球厂，有工人 65 人，用

人力破碎、竹筛筛分、手捶脚踩式人工

机械生产煤球。1940 年，天府矿业公

司安装破碎机、煤坯机等设备，生产的

煤球供重庆市及附近一带居民使用。

1952 年，四川省煤建公司系统建

10 个煤球生产厂点，月产量 4900 吨。

1957 年，成都、重庆开始推广蜂窝煤

生产工艺，每名工人每天手工生产蜂

窝煤 300～400 个。1958 年，成都、重

庆推广快速砸煤器，又试制吊锤砸煤

器，蜂窝煤产量迅速提高。1960年，自

贡、绵阳、南充、内江、德阳、广汉等地

推广生产蜂窝煤；成都市煤建公司将

手提式蜂窝煤脱模改为脚踏式脱模，

工效提高 1 倍多；重庆市煤建公司在

菜园坝修建煤球厂，引进上海机械化

生产线。1963 年，成都市淘汰煤球，改

烧蜂窝煤；德阳在火车站附近建蜂窝

煤厂，用手锤脚踩式人工机械生产煤

球、煤渣砖和直径 100 毫米的小蜂窝

煤。1965 年，四川省计委拨款在成都

前进机器厂试产 30 台蜂窝煤机，蜂窝

煤进入机械化生产，年产量达 2．5 万

吨。1966 年，全省煤球产量达到 15 万

吨。

1970 年，温江县蜂窝煤厂装置 1



台自动成型机，日产蜂窝煤 1．2 万个。

1972 年，新都县蜂窝煤厂从北京购回

成型煤机后，改手工生产直径 120 毫

米的大蜂窝煤为直径 102 毫米的机制

小蜂窝煤，并经 100 多次试验，用氧化

钙固硫，制出低硫蜂窝煤，其固硫效果

在 80 % 左右。1975 年，四川省商业厅

拨款 165 万元在成都营门口建立四川

省煤建公司机械厂，主要生产蜂窝煤

机及零配件，供应省内型煤加工需要；

全省 95 个县推广蜂窝煤，生产厂(点)

283 个，产量 45 万吨。1979 年，国家把

发展蜂窝煤作为节约用煤的重要措

施，解决部分资金，将蜂窝煤工程项目

纳入基建、技改计划，蜂窝煤生产由煤

建公司独家生产经营发展为厂矿、街

道、社队、学校、部队、个体等生产经

营。

1983 年，四川共有蜂窝煤加工点

1292 个、煤机 1417 台，生产蜂窝煤

95．2 万吨。四川省煤建公司研制烟煤

蜂窝煤配方 38 个，解决了烟煤蜂窝煤

在燃烧过程中堵孔、结瘤、膨胀等技术

难题，使蜂窝煤质量不断提高。1984

年，四川省煤建公司与四川省标准计

量局共同制定了《川 Q－609 无烟蜂

窝煤标准》，烟煤蜂窝煤也参照此标准

使用；威远煤矿建型煤厂 1 座，年产型

煤 750 万个；凉山州西山煤矿蜂窝煤

厂安装多用成型蜂窝煤机及配套的粉

碎 机、搅拌机 等 设备，日 产 蜂窝 煤

1．29 万个；温江县蜂窝煤厂安装生产

联动线，年产小蜂窝煤 1590 万个、大

蜂窝煤 58．68 万个；中梁山、江北煤矿

和华蓥山矿务局煤球生产厂年产煤球

1．1 万吨。1988 年，四川共有国营、集

体蜂 窝煤厂(点) 543 个、煤机 1401

台，生产蜂窝煤 285 万吨，城镇、农村

分别有 203．5 万户和 420 万户烧用蜂

窝煤。

1990 年，四川全省推广使用锤头

式粉碎机、喷雾降尘器、无弹簧冲头、

电子测温测水仪、吸铁器、胶带输送

机、扒煤机等机械化、联动化、自动化

生产线，年产蜂窝煤和各种型煤 420

万吨。



第一节 开发瓦斯资源

1958 年，天府煤矿磨心坡井建瓦

斯灶 6 口，利用瓦斯做饭，供 100 多人

用餐；天府煤矿总工程师室采煤组在

救护队配合下利用瓦斯试制碳黑成

功。1961 年 9月，鱼田堡煤矿建立瓦

斯抽放站抽放瓦斯，当月抽出 4．8 万

立方米。1966 年 7月～1969 年 9月，

松藻煤矿共抽出瓦斯 188．89 万立方

米，用于烧锅炉 169．1 万立方米。

1970 年，重庆煤炭科学研究所在

南桐矿务局协作下完成煤矿瓦斯制备

气炉法半补强碳黑研究并通鉴定，获

重庆市科学大会奖；鱼田堡煤矿建成

四川煤矿首座碳黑厂，生产的碳黑属

半补强炉法碳黑中的一级品，质量经

重庆轮胎厂检验合格；天府煤矿在原

一井投资 7 万元建成 1 座瓦斯炉法半

补强碳黑厂，设计能力 300 吨／年；中

梁山煤矿北井建成 1 座年产 400 吨碳

黑厂，由于瓦斯抽放不正常，产量时高

时低，至 1979 年共生产碳黑 1024．47

吨。

1980 年，四川煤矿大力发展瓦斯

民用工程，抽放纯瓦斯 3700 万立方

米，利用瓦斯生产半补强碳黑 641 吨。

1984 年，天府矿务局投资 120 万元建

成后蜂岩 5000 立方米瓦斯储气罐，供

气 3053 户；松藻打通一、二矿瓦斯民

用工程竣工交付使用，总投资 269 万

元；中梁山煤田气(瓦斯)工程竣工，建

成容积 3．2 万立方米湿式螺旋低压气

罐 1 座，敷设主干管道 30．4 公里，供

气 2．5 万户；煤炭部投资 82．75 万元

兴建的天府矿务局戴家沟瓦斯民用工

程投入使用，供气 1174 户。天府矿务

局投资 10 万元建成戴家沟碳黑厂，年

产碳黑 154 吨，产值 30 万元；松藻矿

务局设计能力 600 吨／年的碳黑厂投

产，当年生产碳黑 115 吨。1987 年 7

月，芙蓉矿务局白皎矿瓦斯低压湿式



螺旋储气罐工程竣工，容量 2 万立方，

供气 1．2 万户。1988 年，芙蓉矿区试

验不浓缩瓦斯作汽车燃料，7 台客车

运行节约汽油 84 吨。

1990 年，南桐、天府、松藻、华蓥

山、芙蓉矿务局和中梁山煤矿等 18 对

矿井建成瓦斯抽放站 25 座，抽出瓦斯

1．5 亿立方米；建成 9 座总容积 10．5

万立方米的气罐，利用瓦斯 6981 万立

方米，供气 5．69 万户。天府、松藻矿务

局和中梁山、大邑新源煤矿碳黑厂利

用瓦斯生产碳黑 1101 吨。

第二节 提取煤焦油

1939 年，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投

资开办五通桥西坝镇焦油厂，用凤来

许家沟煤矿原煤土法提取焦油、沥清、

染料等。

1951 年，西南煤管局煤焦油研究

小组派索文工程师到南桐煤矿进行土

法炼焦取油的实地试验，用开滦式、改

良开滦式、短萍乡式、萍乡式及棒棒炉

5 种炉型，每种炉子均以供风和不供

风方式对比试验。1953 年，永川、威远

煤矿土法提取焦油，每吨煤出油 10 公

斤；天府煤矿萍乡窑土法取油，由自然

通风改为机械抽风，每吨煤出油 8 公

斤。1954 年，永川煤矿在萍乡式焦炉

底铺三合土，挖 10～30 厘米深的油

沟，安装抽油机、冷凝器，每吨焦出油

增到 15 公斤。1957 年，四川煤矿焦油

产量增至 1128 吨。

1960 年，四川共有焦窑 6649 座，

收油的焦窑 3431 个，产量达 2．44 万

吨。宜宾专区富顺县猫儿山煤矿土法

回收焦油，利用高烟囱代替风机进行

自然抽风取油，年均收油率 3．04 % ，

最高达 5．45 % ，创造了高烟囱、高火

口、深油沟、多油沟、铺碎焦、插气棒、

烧煤气、加强冷却等一套经验。石油部

召开全国炼焦取油现场参观会，在全

国范围内推广猫儿山煤矿的经验。

1961 年 9月，永川煤矿煤焦油高产试

验窑达到每吨焦取油 38．53 公斤和

38．95 公斤，创全省新记录。

70 年代后，随石油工业迅速发

展，煤焦油需求量缩小，全省只有少数

煤矿伴随炼焦回收焦油。1982 年，宜

宾新民煤矿采用煤气炼焦，煤焦油回

收率提高 6～8 倍，多回收焦油 600

吨；梁平邵新煤矿提取煤焦油成功，日

产 1 吨多；犍为县滴水岩煤矿改革炼

焦油工艺，煤焦油回收率由 0．2 % 提

高到 2．2 % 。1990 年，广旺、南桐、攀枝

花矿务局、威远煤矿、重庆、泸州、绵

阳、内江、乐山、成都、自贡、万县、南充

等地市煤矿伴随炼焦回收焦油，全年

提取煤焦油 9923 吨。



第三节 回收硫铁矿

1970 年，中梁山煤矿组织工人在

矸石山和煤车内拣选硫铁矿结核，经

提炼每季度产量达 50 吨，供工业制

酸。1976 年 8 月，南桐矿务局干坝子

选煤厂试验从洗矸提取硫铁矿成功，

获国家、煤炭部、四川省科技奖，在全

国高硫煤矿区统配矿中推广。1981

年，由化工部投资 300 万元兴建的硫

精矿洗选厂投产，生产能力 5 万吨。

1983 年，南桐矿务局在中国矿业学

院、四川省地质局协助下，研制从洗矸

中回收硫精砂工艺成功，获煤炭部科

技进步奖；南桐煤矿、红岩煤矿建成硫

精砂选矿车间，年生产能力 17 万吨。

1984 年 7 月，南桐矿务局干坝子选煤

厂硫精砂车间建成投产，年生产能力

15 万吨。1988 年，松藻矿务局金鸡岩

选煤厂硫精砂车间投产，年生产能力

15 万 吨，生 产 的 硫 精 矿 品 位 达

31．92 % 。1989 年 10 月，古蔺煤矿硫

铁矿建成投产，年生产能力 25 万吨。

1990 年，四川共有南桐、芙蓉、松藻、

华蓥山矿务局和万县、涪陵、南充、泸

州硫铁矿厂8座，年产硫铁矿1．34万吨。

第四节 试制煤矸石尾矿肥料

1960 年，四川省煤炭科研所在永

川煤矿利用洗煤后的煤矸石作硫酸化

肥试验，从中提出硫酸铵、硫酸钙、硫

酸钾以及明凡等。生产的硫酸铵成本，

每公斤 0．12 元，仅为市场价格的 1／

5。在永川红炉公社进行田间试验，以

5 公斤肥料、0．5 公斤水溶化，冷却后

以 0．125 公斤麦种与 0．125 公斤肥料

拌和，播种后发芽率高，大部分是优质

苗；将矸石肥料以 1∶300 和 1∶500 的

水量作追肥使用，麦苗 5～7 天转青，

苗杆粗壮。1961 年，省煤炭厅派出 5

个小组到鱼田堡、石灰溪、信义、广元、

天池等煤矿帮助培训人员和建厂，并

召开煤炭系统煤矸石化肥生产电话会

议。同年，南充、涪陵、重庆、宜宾等地

区共 生 产煤 矸 石 化 肥 1844 吨，至

1962 年经济调整时停止生产。

1972 年，开县煤矿利用旧煤气发

生炉为造气炉，用煤矸石作原料生产

氮水，氮水产量约为矸石量的 10 % ，

氮水含氮量只占 0．07 % ，肥效不大。

后经多次试制，含氮上升到 0．9 % ，日

产氮水 17 公斤，最高达 20 公斤。在矿



区附近的五合公社同时播种 6 块大麦

田间施肥试验，禾苗长势良好，枝粗叶

肥，比同期播种未施氮水的麦苗高 1／

3，叶面宽 1／3，麦穗长 1／3。1975 年，

达县卫星煤矿用生产的氮水作施肥试

验，收到良好效果。达县科委与达县金

垭中学组成“三结合”科研小组，改进

工艺流程，增加除尘装置，制出比卫星

煤矿较纯较浓的氮水，稀释 10～20 倍

作小麦追肥对比试验，稀释 10 倍的氮

水追肥 1 次比未追肥的苗架高 12～

15 厘米，稀释 15 倍的氮水追肥 1 次

比未追肥的苗架高 4～6 厘米。

1989 年，煤炭科学研究总院重庆

分院、广旺矿务局、旺苍县农业局利用

唐家河选煤厂浮选尾矿试制肥料取得

成功，在旺苍县百丈乡农田试用，水稻

亩 产 增 加 6．03 % ，小 麦 亩 产 增 加

25．8 % 。

第五节 焙烧矸石砖

1964 年，永荣矿务局成立以工程

师 陶家昌为骨干的“煤矸石试验小

组”，采用木制、铁制、电动模型在实验

室电炉上和小土窑中试验，反复 70 多

次烧出第一炉矸石砖 300 块。经四川

省煤炭厅、四川省建材局组织专家鉴

定，矸石砖的抗压强度稳定在 250～

300 号之间，而且具有较强的抗酸抗

碱抗腐蚀能力，每块砖重 2．5 公斤，成

本 0．045 元，适用于工业建筑尤其是

高层楼房。1965 年，四川省建材局和

四川省煤炭厅共同投资 145．5 万元，

新建 1000 万块矸石砖生产线，年产矸

石坯 18 万块、矸砖 11 万块。中共四川

省委在永荣矿务局召开重庆、成都、乐

山、内江、江津、绵阳、广元等地参加的

现场会，要求在全省煤矿推广焙烧矸

石砖经验。1966 年，矸石砖样品在“全

国煤炭系统新技术成果展览”上展出

后，利用煤矸石代替部分粘土不外加

煤炭制砖技术在四川省和全国煤矿推

广。1968 年，隆昌、沫江、吉祥、都江、

茶山、威远等煤矿新办年产 2500 万块

的矸石砖厂。四川省建材局煤矸石、页

岩砖工艺设备研究组在荣山煤矿矸砖

厂研制了第一台 920×1200 风扇式粉

碎机，煤矸石平装、密码、快烧新技术；

沫江煤矿矸砖厂在原有基础上码窑密

度由 148／立方米提高到 225／立方米，

增产 52 % 。

1971 年，吉祥煤矿矸砖厂首先建

成隧道窑，生产“拱壳空心砖”；天府、

凤来、南桐、万县山水、中梁山、宝轮

院、宜宾核桃坝等新煤矿建隧道窑，年

产量达到 4600 万块。1974 年，犍为县

滴水岩煤矿自筹资金 12 万元，建成 l



座 81．4 米长、中间无截止门的小隧道

窑，实现了 1 次码烧承重空心砖的新

工艺，填补国内砖瓦工业空白；南桐煤

矿投资 32．83 万元建成矸石砖厂，年

生产能力 600 万块，利用煤矸石 3．22

万吨。1977 年，嘉阳煤矿与重庆煤炭

科学研究所完成煤矸石制耐火材料试

验报告，在矿区双溪站附近建窑小型

试验，通过重庆钢铁公司中心试验耐

火材料工场使用，产品均达到冶金部

盛钢桶衬砖一级品标准；永荣矿务局

自筹资金 234 万元改造矸石砖厂，建

成一次码烧隧道窑生产线。1978 年，

永荣矿务局又投资 50．8 万元将轮窑

改成年产 1000 万块砖的码烧隧道窑，

至此，永荣矿务局矸砖厂拥有年产

3000 万块砖的能力，并向全国 25 个

单位提供了 40 套 675 张矸石砖制造

工艺隧道窑及配套设备图纸，向 100

多家矸砖厂传授制作焙烧技术。

1981 年，四川煤矿煤矸石制砖工

艺趋于成熟。荣山煤矿矸砖厂改进隧

道窑湿坯一次码烧作业，使全年矸砖

合格率达 95 % ；永荣矿务局矸砖厂和

白水滩煤矿矸砖厂采用“负压吸尘，分

点捕集，集中沉降，干湿结合”的方法，

较好地解决了砖瓦行业粉碎工序除

尘，使排放气体含尘量由原 1545 毫克

／立方米下降到 3 毫克／立方米，车间

气体含尘量由 495～183 毫克／立方米

降到 26～10 毫克／立方米。1984 年，

重庆煤炭科学研究所与永荣矿务局合

作生产 6 种颜色的彩色釉面砖 7 万

块，通过煤炭部鉴定，获得煤炭部科技

进步二等奖；荣山煤矿矸砖厂引进瑞

士的金属粉末热喷涂(焊)技术，成功

地把焊工艺用于砖机螺旋绞刀、压坭

刀板和搅拌机叶片的强化处理上，使

用寿命由以前的 4 个班延长到 56 个

班，最多达 114 个班；沫江煤矿改造制

砖生产工艺综合防尘措施，粉尘回收

利用为总砂量的 3 % ，每年多产矸砖

20 万块。1985 年，永荣矿务局投资 10

万元，建成矸砖厂粉磨，配料、成型、素

烧、施釉和釉烧流水作业生产线，最高

月 产 6．1 万 块，产 品 合 格 率 达

82．8 % ，其彩釉砖荣获全国首届科技

成果展销会银质奖；1988 年，攀枝花

市建材总厂等 3 个矸砖厂生产的矸砖

获四川省优质产品称号。沫江煤矿建

成第 2 座轮窑，年产能力达 6000 万

块；永荣矿务局新建年产 1000 万块隧

道窑生产线；隆昌煤矿矸砖厂扩建后

形成年产能力 2000 万块；南充背脊岭

煤矿新建年产 600 万块机制矸砖厂。

1990 年，四川煤矿 64 座矸砖厂

产矸砖 5．09 亿块，利用煤矸石 57．5

万吨，节约烧矸用煤 6．75 万吨，煤矸

石砖强度一般在 100～150 号之间，部

分标号达到 200 号以上。其中，永荣矿

务局有矸 石 砖 厂 11 座，生产 能力

8500 万块，实际生产矸石砖 8451．33

万块，创产值 380．3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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